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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医妇院〔2021〕69号 

  

 

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

浙江大学医学院妇产科学院 

关于印发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带教人员 

考核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职能部门、临床与医技科室、研究所、中心、公司： 

经研究决定，现将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带教人员考核办

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 浙江大学医学院妇产科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8月 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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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带教人员考核办法 

 

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

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，完善立德树人体制机制，提高教育治

理能力和水平，推进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高质量发展，制

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应用范围 

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、专业基地和亚专业基地等。 

第三条 权责范围 

1.教育办公室：负责审核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考核结果。 

2.毕业后医学教育办公室：负责组织院级评价和考核。 

3.专业基地、亚专业基地、教学科室：负责对带教人员进

行师德师风、医德医风和教学质量等考核。 

第四条 考核内容 

（一）专业基地主任、教学主任、教学秘书 

1.热爱教学工作，教学认真负责，医德高尚，具备良好的

职业道德。 

2.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和事业心，认真履行岗位职责。 

3.具有一定组织协调能力，对于下达的教学任务能及时完

成。 

4.积极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关会议和活动，不无故

缺席。 

5.按照标准分配带教教师，按时报送住院医师考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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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认真开展入科教育，严格落实教学计划，定期组织教学

活动。 

7.完善科室档案，培训记录规范详细。 

8.其他适宜的考核内容。 

（二）带教教师 

1.热爱临床教学工作、教学认真负责、教学态度积极、医

德高尚、为人师表，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。 

2.明确教学目标，按要求组织教学活动。 

3.熟悉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关标准与政策。 

4.其他适宜的考核内容。 

（三）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导师 

1.具有高尚的医德医风，严谨的治学态度，强烈的事业心

和责任感。 

2.热衷临床教学，具有丰富的医学专业理论知识，坚实的

业务水平和过硬的临床能力。 

3.熟悉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关标准与政策。 

4.其他适宜的考核内容。 

第五条 考核周期 

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带教人员按季度进行考核。 

第六条 考核分 

1.承担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教学工作，赋 5分/月。 

2.担任住院医师导师（指导 1 名住院医师 1 月，赋 1 分，

以此类推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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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非不可抗原因缺席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关会议和活

动，每次扣 1分。 

4.未及时完成下达的教学任务，每次扣 1 分。 

5.教育投诉：向教育办公室投诉 1 次，扣 1 分；向浙江大

学医学院投诉 1 次，扣 2 分；向浙江大学投诉 1 次，扣 3 分；

向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投诉 1次，扣 3 分。 

6.指导的住院医师，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或结业考核不通过，

扣 5 分。 

7.指导的住院医师，全国年度业务水平测试前 30%，每位

加 1 分；后 30%，每位扣 1分。 

8.每季度得分 15分以上，且无否决指标者，为考核合格。 

9.带教人员具有其他重要或重大教育贡献等情况，应作为

重要的评价内容，可视同考核分达标。由各专业基地、各部门

推荐或个人提出申请。毕业后医学教育办公室组织评议，教育

办公室审核通过。 

第七条 否决指标 

1.出现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教学事故或医疗事故。 

2.出现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有重大影响的医疗纠纷或不良

事件。 

3.师德师风、医德医风考核不合格者。 

4.无正当理由拒绝承担教学任务者。 

5.执业医师资格考试通过率低于 80%的专业基地，专业基

地（含亚专业基地）主任、教学主任、教学秘书考核不合格。 



- 5 - 

6.妇产科专业基地结业考核通过率低于 95%，专业基地（含

亚专业基地）主任、教学主任、教学秘书考核不合格。 

7.其他专业基地结业考核通过率低于 80%，专业基地主任、

教学主任、教学秘书考核不合格。 

第八条 上级主管部门有特别规定的按规定执行。 

第九条 本办法由教育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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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党政综合办公室 

浙江大学医学院妇产科学院综合办公室    2021年8月6日印发 


